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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  

知識情境與倫理立場的反省 

林 開 世∗ 

摘 要 在田野工作已經成為一種時髦的用語，眾多學科都採用田野工作作為他們的研究方法時，「甚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成為人類學這個學門迫切需要反思的議題。這篇文章將從究竟「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有哪些性質，使得它與其他種類型的田野調查有一些重要差異入手，勾畫出我認為人類學的知識生產過程，最關鍵的一些知識上與倫理立場上的特性，包括：開放性與關係性的自我，主體位置的不確定性，高度的反身性與批判性，情緒與倫理的工作。這些性質塑造與影響人類學知識的性格與人類學家獨特的傾向，也帶給人類學特殊的學術倫理，有別於一般實證研究上形式性的倫理要求。本文反對用形式性的標準，像時間長短或語言能力來定義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也批評後現代主義那種文本取向的民族誌書寫，無法解決他們所要挑戰的研究過程中不平等關係，反而忽略了田野中的實作，才是民族誌繼續存在的關鍵所在。最後，本文嘗試回應，在當代全球化的情境中，人類學式的田野工作面臨的新挑戰。 關鍵字：田野工作、民族誌、方法論、民族誌書寫、田野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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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Anthropological” about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Reflections on its Epistemology and Ethics 

Kai-shyh Lin ∗∗∗∗ 

ABSTRACT 

As “fieldwork” becomes more popular than ever among researches in 

other social sciences , anthropology suddenly finds itself increasingly losing 

control over one of its most cherished trademarks. With the dissipating of so 

called “primitive cultures”, the traditional intensive study of a single site in the 

field has become a questionable methodology to cope with a fast moving world. 

Anthropology needs to go back to its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to reflect on its 

nature and its ethical commitment to conduct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basic experiential dynamics 

at work in the fieldwork situation that continue to shape our discipline’s 

epistemological and ethical orientations. They are: the ethics of an open and 

relational self, uncertainty in locating subjectivities, a highly critical and 

reflective sense of politics, and the labor of emotion and ethics. Thus, we reject 

efforts to differentiate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from other empirical studies 

with various formalistic criteria, such as long duration or fluency in native 

languages, and also argue against those post-modernist attempts to obfuscate 

the unequal conditions intrinsic to any ethnographic writing by deploying 

various textual innovations. We insist that fieldwork should continue to be the 

central endeavor in learning and pursuing knowledge of the unfamiliar. In 

conclusion, we outline some of the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to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our possible responses.  

Keywords: fieldwork, ethnography, methodology, ethnographic writing, 

fieldwork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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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打工之路的夢想與現實 「甚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這是我在學校教學，還有與其他學科學者交流時，經常被問及的問題。而我的回答，也從過去自信與得意的提出標準答案，逐漸的轉變為遲疑不安，甚至開始有意的逃避，顧左右而言他。就像「文化」這個概念，已經脫離人類學的掌握，成為其他學科，如：社會學、文化研究、傳播學、管理學、教育學、歷史學等等普遍使用的分析概念，連一般大眾也早就在日常生活中將不同含義的「文化」一詞信手拈來地使用。「田野工作」現在也已成為人文或自然科學工作者，從社會學到建築設計，時常提起的調查技術。各種文史工作者，社會科學工作者都以出去「作田野」為榮，從事某種形式的經驗調查成為他們增加研究成果的可信度的要件。這樣的狀況，一方面讓人類學再也無法宣稱它壟斷了田野工作的方法；也讓我們必須更有意識的去反省到底田野工作在人類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中，扮演哪一種角色？它應當如何做才能否繼續成為人類學的看家本領？ 前一陣子，一群台灣文學的工作者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田野調查」，一個週末搭乘遊覽車去參觀一位台灣文學前輩的故居。這群工作者心目中的「田野工作」，就是走出書房，到異地去遊歷，如果還能訪問到作者本人或其親人當然就更理想。離開書本去實際觀察文本所提及的世界，對讀文學的人來說，這是很重要的一種理解作品的新途徑。 另外，有一次與一位認識多年的民俗學家一起搭便車從南部回台北，閒聊中他宣稱已經從事「田野工作」長達三十多年，比起人類學家只待在一個地方一、兩年還要久；此外，他操得一口流利的台語，能和鄉下的老頭子、老太婆吹牛打諢，因此對在地人的觀點，自然理解得更為深刻。言下之意，人類學家所說的「田野工作」其實也沒有甚麼了不起，要比田野的長度與深度，其實別的學科也不見得就比較差。 我更聽學生告訴我，有一位長期以田野訪談作為其研究策略的社會學同事主張，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不外乎是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的質性研究，人類學在失去了可以研究的「原始部落」田野之後，其實已經可以被研究當代社會的社會學所涵蓋，喪失了學科存在的必要。 許多人類學家對這種現象嗤之以鼻，認為這些人不了解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真諦，更沒有掌握人類學知識的性質與理論，不值得我們做太強烈的回應。然而問題並不能如此簡單地忽視。這至少有二方面的原因需要我們積極地回應，一方面是理論層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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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外一面是實務經驗上的。 首先，不論人類學家如何想，別的學科的學者往往認為人類學與其它學科最重要的差別就是田野工作，而人類學者也往往以長期的田野作為其學科認同最重要的標誌，雖然大家口頭上都會承認容許某些例外，但沒有做田野的人類學家往往在同事間被視為二等公民。如果你想要在人類學界有一個正常的學術生涯，透過田野經驗來建立一個專門區域，幾乎已經是常態。人類學家雖然宣稱是研究所有的「人類」，但實際上卻立基在特殊的在地經驗，並自認為某個區域的專家，以在地差異性作為其研究的重心。這種普遍性與特殊性，民族學與民族誌之間具有的緊張與矛盾，早已被這個學科所承認與接受，並行之多年，很少人類學家打破這樣的分類，田野工作已經是體現這種創造性緊張的場域。 再進一步追究，這種民族誌式的參與觀察不可能只是一種調查方法，可以隨便移植到其他類型的研究。就像 Hammersley（1992）指出的，描述必然牽涉到脈絡與整理的理論框架。如何將不同社會文化的觀察與經驗所得記載下來，往往牽涉到研究者一系列對認知架構、社會現象與文化象徵的性質所做的假設。我們可以說，人類學的一些主要理論發展，一直就是建立在對這系列假設的反省、檢討與修改之上。就這個意義來說，在所謂「異文化」的情境下進行的田野工作，不可能只是一種蒐集資料的方法，更牽涉到如何建構出可以理解他人的概念，與如何確立理論在分析時的可衡量性等問題。所以民族誌式的田野工作不只是一種質性研究的方法，更是連結到人類學者對於社會文化現象的一些基本假設，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很自覺地意識到它們的重要。 此外，當代人類學面臨了一個反諷的情況：就在田野工作被其他學門或大眾廣泛正面的接受之同時，它反而不再被人類學者視為是一種當然安全的方法。就像文化概念在近二、三十年已經被各派的學者批判、反思、解構甚至揚棄後；田野工作以及它所產生的民族誌，不論在知識上或方法論上的地位，也遭受到嚴重的質疑。田野工作與人類學知識之間的關係與民族誌書寫的權威與權力脈絡，都已經成為反省與批判的的對象。在一波波的解構與檢討的衝擊下，到底田野工作與人類學知識之間的關係要如何定位，已成為人類學當代最迫切的理論議題之一，更是學科自我期許的一環。 實務層面上，許多人類學者可能都已經有一些不愉快的經驗，他們的研究計劃屢屢被從自然科學主導的科技部或其他實證社會科學的學術倫理審查者，在不瞭解人類學田野工作性質的情況下，要求我們從事民族誌調查時，要能事先交代研究對象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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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要訪談的問題或問卷有哪些？研究設計有沒有保護被研究者的隱私權？有沒有盡到事前告知的義務？有沒有拿到知情同意書等等。目前我們只是停留在模糊地辯說人類學家從事民族誌，開放式的田野無法滿足這些形式要求，卻無法說明清楚人類學式的田野工作到底有哪些性質，使得前面那些對人類學研究的要求不合理或不切實際。難怪我們很難說服別的學科的人，取得應有的尊重。因此，清楚的說明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知識上的性質，已經是一個迫切的工作。 國內目前對人類學田野工作的討論作品，仍然相當地有限。蔣斌（1997）對反省式民族誌的檢討與批判，與本文的出發點相當接近，他指出人類學對田野工作的情境或民族誌情境的反省，往往著重於對民族誌書寫的檢討，相較於社會學質性研究傳統，對微觀互動情境時的方法論缺乏比較系統性的討論。雖然在理論立場上，本文與他所推崇的現象學取向有所不同，但可以說同樣是往深化田野工作理論的方向探索的初步工作。黃應貴（2008）《反景入深林》一書中的第四章，對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的特性有一段簡潔的討論。但是他主要的關心是對這種研究方法的期許與規範，並沒有嘗試解釋田野工作的知識論基礎。郭佩宜與王宏仁（2006）所編的《田野的技藝》一書，是國內目前對於人類學式田野工作過程中，研究者的經驗與民族誌知識建構之間的關係，提供最全面與最多樣的反省與檢討的作品。這些經歷與人類學家的成長與養成有著密切的關係，也提供了我們進一步理解田野所在地的社會文化性質與個人歷史情境交會的共構性質。本文想要進一步探究的正是這些交會交融的性質，是建立在甚麼基礎之上；人類學家應當更有自覺的把田野工作的知識倫理性質與個人的經驗做批判性的反省。 這篇文章將從究竟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有哪些性質，使得它與其他種類型的田野調查有某些重要差異入手，勾畫出我認為人類學的知識生產過程，最關鍵的一些知識上與倫理立場上的特性。然後進一步談這些性質又如何塑造與影響人類學知識的性格與人類學家獨特的傾向。第三部分則要討論，在當代全球化的情境中，人類學式的田野工作會面臨哪些新的挑戰？ 在討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的性質前，有一些概念上的釐清是必須的。人類學界談及田野工作時，時常是放在人類學家自認為最主要的工作：民族誌（ethnography）之下來討論。而民族誌是個複合的概念，至少包括兩個相關但勉強可以區分的層面：民族誌書寫與田野工作。前者是有關如何書寫與再現他們的經驗，後者則是有關如何取得資料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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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在英文的字義指的是「書寫人群」（writing people），也就是對一個特定群體、社會、文化或環境脈絡做出描述。在古典人類學的傳統中，這往往意味著定位並勾畫出世界上的某一個社會群體的風貌（Hammersley 1992）。因此根據 Hammersley，民族誌的描述往往具有引導歸納（induction）、脈絡（context）與不熟悉（unfamiliarity）這三個層次的意義（ibid.: 22-23）。也就是說，針對某一個不熟悉的地方上的人群生活方式，發展出一種整理個案的框架，然後再將觀察到的事物緊扣著脈絡做出描述，這樣的程序構成了民族誌的基本內容。 有關民族誌的書寫與再現，從 1986 年 “Writing Culture”一書出版後，已經是人類學近二十年來最具爭議的理論議題之一，相關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但是民族誌的另外一面：田野工作，也就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卻相對上討論的比較有限。1 而本文主要的論點之一就是，民族誌書寫中的權力關係與再現的政治固然重要，但是集中在這種文本為基礎的反思，卻容易掉入自我沉溺，自我參照的修辭，將學科自己內部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取代研究對象的主體性。而忽略了以田野工作來面對不熟悉的事物與文化差異，不斷學習與修改自己的主體位置與知識限制，仍然是人類學最重要的研究途徑。而這種研究方式固然有許多不確定性與曖昧性，但是接受這些限制，並進一步賦予它在知識與倫理上的重要性，反而是走出所謂民族誌「再現危機」的路徑。 

  

形式上的定義 在人類學，田野工作常被視為是要能長期的進駐田野當地，對在地人的生活進行所謂的「參與觀察」；然後必要時，隨著各種田野中的狀況，加入各種應用的技術與方法，像生命史、家戶統計、繪圖與攝影來盡可能地蒐集資料。這種密集近距離的研究方法常被認為是由波蘭裔的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超步連群島，參考過去自然歷史學的調查方式所發明。2雖然，以鮑亞士（Franz Boas）為首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圈也大約在同時期對北美洲的印地安人開始進行了類似形式的長期經驗性調查，但並沒有發展出比較清楚的田野方法論，因此比較沒有受到重視。然而無論是誰先開始，這種民族誌方法在戰後成了英美人類學最重要的學科標誌，長期田野工作也成為學科內部的學術規範。田野調查常被形容為一個人類學家的成年禮。 從上面外在的可見標準來看，一個人類學式的田野工作，包含了幾個人類學家朗朗上口的組成成分：長期的田野、密集與近距離的接觸、在盡量接近自然的環境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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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學習在地的語言、加入當地人的生活、試圖掌握「在地者的觀點」（native’s point of 

view）等等。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類學研究都符合這樣的要求，筆者所認識的人類學者中，排除特別幸運的少數之外，多數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除了第一次的博士論文田野比較有機會從事一段超過一年的參與觀察，大部分人在取得學位開始教書或上班後，因為各種教學或家庭個人因素，都只能在假期或進修年限空檔從事幾週或數月的短期田野。在許多難得取得長期田野經費與長期休假研究的學術環境，長期的田野調查長往往是理想，一般人類學家其實主要的田野工作，還是以短期的、季節性的訪談為主。至於學習當地人的語言，或者密集式的接觸，這些也難說是人類學田野工作專門的特性，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民俗學家以及台灣現在普遍可見的地方文史工作者，他們常常就是居住在當地，對在地的語言與社會生活的熟悉度顯然遠遠超過人類學家。如果用這些形式上的理由來作為標準，那人類學的民族誌田野工作實在談不上有何特殊性，論時間長短與參與介入當地生活的程度，可能還比不上在地的小學老師、警察與傳教士。 這些標準中，比較複雜的是掌握所謂的「在地者的觀點」。這種對被研究者的主觀心態的紀錄，早在人類學的田野方法的奠基經典—1922年馬林諾斯基的《南海舡人》的緒論，就已經提出。在詳細說明民族誌工作者應該要像一位自然史的科學家，透過三套嚴格與系統的蒐集與紀錄的方法途徑，來建立起完整與細密的整體性資料後，馬氏宣稱，其實民族誌的終極目標： 就是得掌握土著的觀點，他與生活的關係，得明瞭他對自己世界的認識。我們必須研究人，因此我們得研究人最關心什麼，也就是得掌握人與生活的關係。......我以為無論研究制度、風俗、律法，或研究行為和心態，只要缺乏想去感覺這些人怎樣過活的主觀願望，缺乏想去明瞭他們快樂本質的主觀願望，就錯過了我們希望從人的研究上所要獲得的最大報償（Malinowski 1995[1922]: 47-48）。 馬林諾斯基認為部落生活當中每項活動都有三個層面的現象需要考察：傳統習俗如何規範，實際被實踐出來的方式以及當地人對此活動的評價（Malinowski 1995[1922]: 

44-45）。也就是應該如何？實際如何？當地人覺得如何？在這些活動中，在社會的文化塑造與制約下，人們會依各種觀念、感覺與衝動而行動，因此對於這些人主觀狀態的掌握與紀錄，便成為民族誌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務。然而，馬氏的這個說法還是相當一般性，宣示性大於實質。他知道要掌握土著（在地人）的主觀觀點十分困難，不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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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一篇導言中可以清楚處理，只在文章中提出一些探究這種現象時實務上應該要採取的原則，例如，應當要學習使用當地的語言，或在分析材料時要能區分出個人的感受與作為社群成員的感受，並把重點放在後者，以尋求一種社會集體層次的理解。他並沒有在理論或方法論的層次來說明要用甚麼樣的方法才能理解這些主觀狀態，也沒有提出甚麼是構成「理解」的判準。 馬林諾斯基所認為的主觀狀態，可能還是侷限在他所關心的那些行動者的心理動機與感受，而不是後來詮釋人類學所在意的對文化的深度理解。3 但把民族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定位在掌握在地人的觀點，強調長期進駐而且進入日常生活來參與觀察。這已經設下了一些田野工作的情境與條件，對後來人類學的知識建構產生了莫大的影響。也就是說，這些人類學田野工作形式上的要求也許不是絕對的標準，但是它們的確指引出幾個重要的知識論上與倫理立場上的特殊傾向，成為人類學長期以來持續對話與形成學科認同的根據。 把研究者放置在一個開放與不確定的情境，不輕易對自己不理解的差異作價值判斷，學習當地人的社會舉止與文化知識。這樣的一種培養與訓練人類學家的過程，可能達成的效果是甚麼？這種倫理與知識的立場會給這個學科那些傾向？強調經驗主義式的現場觀察，不預先假定研究者已經具備足夠的理解與判斷的工具，來掌握他人的意圖與意義；而透過接觸與溝通，主動學習田野中的社會規則與文化規範；並盡可能的參與各種活動，不論是日常生活或者特殊儀式都要能親身體會。這些工作要求也許開始的時侯，是出於在接觸異己時，經驗上面對巨大文化差異，研究者為了克服我族中心主義的偏見可能帶來的扭曲，所發展出來的實際需求。但各地民族誌累積的多元文化遭遇經驗，與報導人面對面的多重交流體驗，帶給人類學者一些特殊的敏感與本體論上的傾向，相當程度上塑造了我們對人的自我與社會真實的一些後設的立場。這些立場也許無法明確到構成某種特殊知識論或倫理觀，但是卻是理解人類學學科性質的一些重要的途徑。 

 

開放性與關係性的自我 先從有關人的自我看法上來談起，雖然人類學界不乏主張生物決定論或社會生物論的學者，但有過長期田野工作的研究者，一般都能體會到在流動的社會關係中的人們，其主體性（subjectivities）具有的不穩定與不可確定性。這點是非常重要的體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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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以身為度」（謝國雄 2007）的田野工作者，他的調查與學習的過程應當要以別人是可以透過交流與觀察得到某種程度的瞭解為前提，而且相信人的自我是具有彈性，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都具有隨著與他人的關係與歷史情境來建立與調整主體性與認同的可能。也就是 Battaglia（1999: 115）所說的那種以一種關係性與社會性的自我為出發，不是以固定與天生的人性傾向作為前提，接受人們可以開放性的透過與別人的交往來形成並改變對自己的看法。這種不穩定的性格可能來自於人們社會關係所形成那種交互構成的意義與生活，也可能來自文化與歷史中的各種偶發性與不確定性。這裡並不合適也沒有空間去論證為何社會文化中的自我會有這樣的性質，但是如果沒有這種研究內涵的前提假定，人類學的民族誌研究就很難建立，社會生活真實也只要用外在的觀察或用問卷或統計就可以掌握，根本不必浸淫在別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注意到這種開放性與具流動可能性的主體位置（subject-positions），並不只是針對被研究者，也同時是人類學者要能進行田野時，對自己的要求。作為一位要認識不熟悉的生活的研究者，謙虛的參與活動，學習別人的實踐知識，與揣摩當事者的道德思考，都需要把移動中的自我做某種程度的客體化與反思，並且無法逃避的接受民族誌研究計畫會因為這種互動帶來不確定性與曖昧性。也就是說，在田野中的自我形成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是透過辨認別人主體性與認同在更大的結構中的客觀位置，與這些人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採取的位置兩者之間差距；另一方面則是摸索反省自己的主體位置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倒過來構成這個交往的社會關係，並在變動情境與脈絡中調整自己的認同。這就是為什麼民族誌調查往往要求研究者，應從掌握在地人的觀點或至少是他們所認定的做事情的方式，來做為田野交流時應當試著掌握的工作。在一個充滿開放與不確定性的場域中，面對別人的自我主體性在社會生活中，也在不斷的與自己還有別人妥協、期許或爭辯，田野工作者應嘗試改變自己的主體位置去接受、模仿或理解不熟悉的可能性。而這種隨著他者主體性的變動而持續轉換自己的自我觀，正是以接受別人同樣具有打造與改變自我的能力為前提，並把瞭解他人的主體位置及其脈絡當成是對話的基礎。 

 

主體位置（subject-positions）的不確定性 在接受自我的不確定性是一種田野工作的假定的同時，人類學者時常要面臨的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在地人的主體性應當要如何定位？這是一個麻煩而充滿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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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幸的是，也是人類學者最常被批評與誤解的課題之一。在微觀的層面接觸田野中各種變動中的自我，人類學家往往體認到人們在流動的生活中，會不斷隨著脈絡與情境轉換認同與主體位置，自我是關係性與相對性的；還有更重要的是，有些人更會選擇不暴露自己的立場，維持一種曖昧與隱藏性的位置。也就是說，不像是當代的族群認同論述或者宗教儀式性的情緒動員，不斷想要整合與固著化不同人們的主體位置，生產出可以讓真的或潛在的跟隨者附著的認同象徵。浸淫在在地的日常生活中的觀察者，常常看到的是難以被輕易歸類或固定的主體。一個社會互動中的自我，不但有多重的身分與主體位置，會依不同脈絡而選擇；而且隨著外在制度性或社會關係的改變，也常會有不同的因應之道。特別是殖民主義下或政治邊緣的社群，透過強化、減弱、轉換、隱匿、甚至創造出不同的身分與認同，讓那些想要凝視他們的權力機制（regimes），或者施壓要求他們表態的領導人，無法穿透他們編織出來的曖昧與保留。 這種難以確定的主體位置，常常既是統治者當局，也是與他們對立的社會運動者，努力想要辨識與穩定下來的對象。在地社群的領導者，不論是為公為私，也都不太願意公開承認這種不確定性的存在，而這也是人類學者與在地人發生意見相左，甚至衝突的可能議題。對一個長期熟悉一個社群或地方的人類學者，社群中的各種政治動員與文化打造的計畫，不論自己贊同與否，都是一種正在建構中或者過去沉澱下來價值投射。在現實的資源爭奪與道德社群的建立過程，某種程度的客觀化、固著化別人的主體性或社群文化是難以避免的事。但是人類學家必須要忠於「真實」，而這個真實是緊貼著脈絡，拒絕各種形式的化約論，並對任何種客觀主義式的倫理計畫抱持懷疑的態度。這不是一種知識的傲慢，或不願意介入現實的學術中立主張，而是一種倫理上的態度。這需要研究者更為嚴格的來檢驗各種客觀化他者的計劃所帶來的可能風險。 進一步來說，這種主體位置的不確定性，在社會科學的理論傳統中，具有重要的意涵，也一直是人類學相對其他學科獨特的貢獻。社會科學中的各種 Bourdieu（1990: 

26）所說的那種客觀主義式（objectivism）的理論，其目的是要建立各種「不依賴於意識和個人意志的客觀規則」，需要研究者在被研究現象之間製造出的第一個層次的知識斷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再用這些建構出來的客觀規則來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主體性的結構性位置。這種解釋以一種規則性或類型性的方式來掌握人的主體，希望能透過這種規則性的建立，逐步累積出更為抽象與普遍的理論。然而，在民族誌田野中的工作者，發現他們面臨的往往正是主體位置的難以預測，許多應該要被結構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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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主體，卻展現在其他的位置，或者根本就無法找出他們的位置。 以我自己 1990 年代初在宜蘭的村落中做田野調查時的例證。當時最困擾我的問題往往就是一般社會調查問卷，視為當然有答案的問題。例如：你信不信教？是不是村廟媽祖的信徒？村人給你的回答，從確定的回答信教，不置可否的微笑，到抱著懷疑的態度都有。而進一步觀察祭典儀式場合，人們展現出來的參與形式，更會讓你遲疑任何簡單的分類可以釐清問題。清楚回答是信徒的人中，有根本就不拜拜，也不參與任何村中祭典的人，但是他們會繳交以家戶為單位一年一度的丁口錢；也有男人自己完全不參加廟裡活動，卻讓他妻子代替他在過年過節去廟裡燒香禮佛；也有只繳丁口錢，卻主要到外面追隨其他神明，幾乎不參加自己村廟的活動。不置可否甚至採取懷疑態度的村人，絕大多數還是繼續會繳交丁口錢，有的反而比所謂信徒還要積極參與廟會活動，慷慨捐獻香火錢與修廟的基金。有的人參與村廟活動的程度，會隨著他在地方政治上的野心而增加，也隨著選舉的挫敗而減弱。然而，到了村廟要選舉新的管理委員與主任委員時，突然所有實際的信徒或非信徒，都會以有繳交丁口錢的「信徒」名義來參加投票。 是否作為信徒或者村廟媽祖的信徒，在社會生活中，就是一個流動與情境性的主體性，而且具有多重的位置，有由村廟所定義出來的村中成員資格的位置，家戶作為一個信仰主體的位置，與村廟中媽祖有特定恩情關係的信徒位置，有村廟作為一個政治與經濟資源的法人團體時，產生的法定成員位置等等。特定的一個村民，又會因自己的其他社會關係、職業或遭遇，可能對村中的神明有不同的態度，與不同程度的認同。中高階的公務人員與學校老師通常不方便對廟宇活動表現太過積極；年輕世代長時間脫離社區在學校中求學，對傳統祭拜方式相對的陌生；基督教徒或一貫道信徒比較排斥參加村中廟宇活動，有的甚至連丁口錢都拒絕繳交；中下階層的婦女時常透過積極對神明的虔誠奉獻，建立護家與賢慧的社會形象；從外地新遷入的村民，可能選擇村外都會市鎮的大廟作為其信奉的對象，對村廟的認同很低。此外，村民對這種信與不信與否的回答，又可能因情境場合，需要扮演的身分角色有所不同。同樣一個人，在廟旁大街上與私人住宅訪談，可能得到不盡相同的答案，在職場同事面前或在家中小孩面前，也可能會有所差異。 指出這些多重的自我與主體位置不確定性與曖昧性的存在，並不只是存心讓現象與問題更複雜，或者藉此來否定客觀主義理論所提出來的結構性因素在解釋上的意義。而是要求研究者要能清楚的釐清，在面臨人的多重認同時，可以被辨識出主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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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並不等於可以定位主體，我們不應該接受這些不斷可以被描述、書寫、分類的客觀化位置，就等於是那些有權力、有知識、有資格發言的人希望我們相信的主體，不論那些是以保守的還是批判性名義所發動的各種，族群的、階級的、社區的、還是性別的主體性。人們也許可以在某一個時空點，接受或擁護某一種主體位置，但這種可被你找到的位置，並不等於他們就可以被這種主體性所鎖定。 這不會是一個受歡迎的理論立場，往往與各種主流甚至非主流論述有所距離，更不會取悅那些要求「政治正確」的社會運動者。然而，保留了流動與曖昧的空間，尊重情境的不確定性，這種立場最能冷靜的辨識出各種政治計畫如何的操弄象徵與論述，並暴露出各種社會科學理論視野上的侷限；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能讓那些不願意被再現，或者不能被用這種方式再現的主體，得到一種匿藏或逃脫的空間。讓差異與邊緣位置的人，不必為了符合某種政治上或經濟上的普遍訴求才能取得其主體性的價值。 這樣的立場，雖然明顯受到了傅柯以及女性主義人類學（Moore 1988）的影響，並借用了他們的一些概念來論述，但我想要指出，田野中的那種不確定性與時空脈絡的持續流動，已經提供了人類學者接受這種立場的條件。4 在此，並不是要人類學家採取一種後現代或後結構的哲學立場或某種特殊人性（human nature）的計畫為出發點，試圖建立一套完整的自我理論，來驗證或推廣某種基進的政治或文化理念。而是要求人類學家在經驗研究時，繼續保持對田野情境變化的敏感與開放。這是前面所說的作為一種「逼近真實」的倫理態度，也是人類學家對他的報導人的忠誠與承擔。雖然可能造成人類學家，成為多方面不受歡迎的對象，但這正是一個維持清晰意識所要付出的代價。 

 

反身性與批判性 人類學家宣稱要以理解掌握「在地人的觀點」來作為其研究的主要目標。然而什麼構成是「在地人的觀點」？「理解」別人意思是甚麼？我們又透過甚麼方法來達到所謂的「理解」？這一系列的問題，長期以來就是人類學各種理論學派爭辯的主要議題。本文不會加入這場論爭也來提出一套說法來說明理解的知識論基礎，然而田野工作所建構起的這個研究目標，如果配合前面提到的開放性、變動性的自我概念，我們所奉行的應該是一種具有高度反身性的主體概念。當我們將自己的研究目標定位為尋求理解別人立場的時候，首先要開啟的是對自己原來自我立場的擱置，並透過接受、模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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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他人那些不熟悉的主體位置，來反思自己原來的主體性是如何被定位。而這個過程中牽涉到的一種客觀化他者的主體位置的操作，但隨後又會因為研究者主體位置被反思後產生了不穩定性與可變性，又會被再度地移位。 從打破「我族中心論」（ethnocentrism）出發，如果我們認真的要以他者的觀點為依歸，挑戰自己原有的各種觀點與價值，那勢必要移動自己的主體位置來重新學習一種新的觀點；當在實際的面對流動與可變的他者後，不但會發現我們既已經離開安全穩固的知識領域，又同時在從事一種客觀化他者的銘刻（inscription）的工作。於是我們一方面以模擬他者所在的條件與位置，來去除自己的主體位置可能帶來的偏差，又在建構一種可能比別人的實際的生命過程更為穩定、更為整合的再現知識。這是一種相當動態與不穩定的知識狀態，我們一方面忠實地想要盡量的接近被研究者的位置，另一方面又要對達到真實的再現這種想法與可能，採取一種批判與警覺。就是這種在田野中持續的來回重新看待自己與別人的主體性，塑造了人類學者高度的反身性格。 一個奉獻於追求「在地人觀點」的人類學家，身在田野中時，往往發現他所面對的是，流動的社會生活，無法定位的主體與情境式的知識（situational knowledge），這種不確定、曖昧甚至令人焦慮的狀態，在人類學家開始要動手書寫民族誌時必然要面對與克服的問題。回顧學科歷史，不同學派、不同理論，發展出不同的關鍵概念嘗試去整合田野中所經驗到的現象，最重要的幾個概念像是「文化」、「社會（結構）」、「階級」、「性別」等等，各自都提供了解釋與定位被研究者的主體位置的框架。而伴隨這這些銘刻的過程，必然會出現 Fabian（1983）所說的那種系統性地否定掉人類學家與被研究的他者其實是同時存在（coevalness）的問題。也就是說，民族誌的寫作必然是離開田野、去除脈絡後，所作的客觀化過程。不論我們採用現在式或過去式來書寫，多麼認真的去交代歷史社會脈絡，我們還是不可能否認寫作必然有一種時空上的延遲 （deference）5，我們無法重現意義與書寫的同時性。這是因為，書寫（writing）所產生的文本（texts），是可移動的，從原來使用的脈絡中脫離，在另外的一個脈絡中被再脈絡化（recontexualization）。而在這個移位的過程，論述作為一種情境式實踐，會在不同脈絡中重新產生不同的知識，語言人類學家稱這個過程為 “entextualization”（Hanks 

1989）。不像在田野中的對話，這種銘刻的文本讓原本可以持續溝通的交換，轉變為一種更為固定、穩定的知識，可以某種程度的克服時間與空間的不確定性；但同時也會製造更多閱讀理解上的可能，開啟更為繁複的添加與琢磨的反應。所以民族誌書寫雖然可以是一種探索理解別人的文化知識與主體性的途徑，但是這種知識形式，也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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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製造出一種過分穩定、過分侷限的再現。讓原來是對話式的流動經驗，客觀化為具有界限與整體性的文本。 在地人觀點與研究者觀點之間的來回移位，民族誌書寫與田野工作之間的斷裂與緊張，是人類學式的反身性形成的動力來源，也塑造這個學科特殊的知識敏感。雖然，人類學界也有實證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傳統，但是在面對具體時空下的報導人、底層階級、邊緣社群時，幾乎都一致地站在被凝視、被管控的那一邊；雖然不同的學者對反身性知識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評價，但 emic 與 etic 觀點的對話與爭辯仍持續在不同理論派別中進行。所以，當 1980 年代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理論崛起時，幾乎沒有一個社會科學的學科像人類學這樣受到如此重大的衝擊。這些作品所揭示的問題，像研究情境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再現他者的書寫形式所製造的修辭效果等，都觸動了從事田野工作的人類學者敏感神經，讓原本可能只是私下的焦慮、困惑與愧疚的情緒與反省，都攤開在陽光下來檢驗，造成了所謂的「再現的危機」。 然而，後現代主義者的反身性挑戰固然尖銳的暴露了民族誌知識與權力交錯與交融的關係，但是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應對的策略，例如發展另類的實驗性文類，對話式或合作式等不同的書寫方式，若放在前面所提的田野工作的情境下來檢驗，並沒有解決權力不對等的問題。再現與發言背後的制度結構與論述權威，不會因為更多元的聲音、更多樣的寫作文類，就可以消弭其作用。6 只是讓客觀化研究主體的策略變得更複雜，權力運作的方式延伸的更長。對此，我同意 Don Handelman（1994）對“Writing 

Culture”一書所提出來的解決方案的批評，雖然反身性檢驗民族誌背後的權力關係以及提出各種不同創新性、實驗性的寫作，對人類學的影響是正面的，但是後現代主義的批評者，似乎忽略了以田野工作作為其主要研究策略的人類學，可能是所有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中，最不依賴文本中介（text-mediated）的學問。因此，與其用以文本為基礎的文學理論來解構民族誌或重構民族誌，還不如把重點放在如何去看待與反思在文本形成背後的脈絡與結構（Handelman 1994: 341），也就是田野的情境。 進一步來說，田野工作的情境的不確定性與曖昧性與民族誌文本的多義性與開放性，牽涉到的主體位置與反身性的性質是不同的，背後的權力關係運作也有所不同。琢磨民族誌的書寫再現與認真做好田野調查，雖然兩者可能之間有正面相關，但是卻是不同的知識與權力的介入方式。把被研究者的聲音帶入民族誌文本中，強調對話而不是獨白，固然會改變人類學家進行田野的方式。但田野之中的知識如何生產或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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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主體位置如何被定位與移位？這些複雜與隨著時間變動中的問題，無法用改變書寫、銘刻的手法來規範或穩定。而其實是田野中發生了什麼事，與我們應當如何在遭遇中學習，才是人類學知識生產最具特點、也最具關鍵的議題。最近，Tim Ingold（2014）那篇故意要製造聳動的文章，「夠了，民族誌」（ “That’s enough about 

ethnography!”），就是要指出近年來人類學界的一種偏差的發展，太多的學者不斷在民族誌的書寫形式或田野中遭遇上做文章，忽略了其實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田野中透過參與觀察來學習與擴張知識。田野經驗的時刻與民族誌書寫的時刻，可以是兩件不同的事。前者是有關交流的實踐（a practice of correspondence），而後者是有關描述的實踐（a practice of description）。而人類學知識的價值之一，就是在它對參與觀察的專注與奉獻。 這裡牽涉到到的問題，相當地複雜，筆者簡單的用 Fabian（1990）指出的一個關鍵性的分別：在場與再現（presence and re-presentation）來說明。後現代主義者以及許多他們的跟隨者，雖然對人類學知識的建構與與客觀化他者的策略，展開了重要的反省與批判，但是因為他們將再現的主要問題架構在真實與圖像（reality and its images）之間如何達到比較好的對應，而不是更為複雜的在場與再現之間的緊張關係，錯過了更具有建設性的可能發展。就像本文前面指出來的民族誌知識不可能沒有牽涉到經驗的現場與寫作的書桌之間的延遲與差距，也不可能避免要透過客觀化的過程來建構其研究對象。因此，與其繼續將重點放在「再現」可以如何書寫，如何在知識論上重新定位，還不如將「再現」視為一個求知的過程，也就是我們實際上怎麼做事情，如何實踐？把問題轉向如何從我們的位置抵達他人的位置，我如何建構異己來打造自己，一種進行中的實踐，不是只是在反映某種真實。 從田野回到書桌的人類學家，當然知道民族誌書寫工作充滿了揀選、遺漏、與臆測，但是即使理解這種書寫與經驗之間必然的縫隙，我們仍不放棄追尋某種整體式的解釋，只是無奈的承認只能做到 James Clifford（1986）所說的部分真實（partial truth）；與放棄追求完整的真實的嘗試，接受部分真實為研究的出發點，是不同的事，在研究策略與問題意識上會帶來不同的後果。形上學意義上的不可能達到真實，並不表示我們在現實中無法取得某種當事人之間可以接受的真，也不等於我們無法有不同程度的客觀性。因為無法有絕對的真，就輕易放棄了民族誌作為一種追求真實再現功能書寫的理想，是否是明智之舉是值得商榷的。 但更為重要的是，不論追求的是部分真實或完整真實，我們看不出在民族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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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從全體的真轉為部分的真就能解決再現政治上的不平等關係，或者可以有能力糾正再現必然帶來的化約或扭曲。接受了民族誌在知識論上的限制，表面上讓研究者更為謙虛，書寫的權威禮讓出更多空間出來，但是還是繞一圈的進一步重新肯定民族誌作為一種再現文類的特殊地位，研究者與他者之間的政治、經濟、地理距離與差距，還是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更別說改變這種關係。弔詭的是，這種實驗性書寫，需要更為繁複的寫作技巧與修辭能力，反而製造了更為困難的寫作門檻，讓具有文學或與語言優勢的研究者與其他人之間的知識地位差距更難跨越。 至於人類學家在田野中體驗的「真實」，是否可以繼續用傳統民族誌的寫實主義式或客觀筆調的文字風格來再現？引入對話式、合作式的民族誌書寫方式能否更讓我們超越寫實主義的限制？這兩個後現代主義者提出的問題，其實都以類似的方式在回應一個不可能透過書寫方式就能解決的難題。對傳統民族誌往往使用一些寫作的技巧與常規，來製造一種反映真實的假象進行批判，是一個重要的反省工作；然而這只是對於某種類型的寫實主義一些書寫常規的不滿，並沒有對寫實主義本身作反省；而提出來的解決方式，也是主要在寫作的文體（genres）上。換句話說，如果批判的對象是寫實主義的真實觀，那只停留在寫作上的那種模擬與反映模式的問題上來作診斷與下藥方，顯然是弄錯理論層次。這不是寫作風格的問題而已，還牽涉到到底田野工作是如何實踐，而且也牽涉到實踐所作用的那個世界。 在田野中與在地人互動，對話當然最主要的溝通形式之一。然而對話本身並無法涵蓋研究者面對對話者的複雜過程，以及對話可以成立的條件。我們與一個活生生的人溝通，不是只有對話，還有聆聽與反應，臆測與宣示等等。這是一個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過程，而且溝通的訊息不只出現在對談當中，而是在一個時空脈絡下，一段流動的多重感官經驗與情緒的過程。後現代主義論所推崇的新民族誌，把這樣一段複雜的經驗，勉強用一種「對話」的模式來架構出可描述的經歷，顯然把問題化約為如何用某種文體模擬田野中的交談狀態，讓更具有啟發性的「互為主體性」討論，得不到足夠的重視。用另外一種理論的話語來說，雖然這些學者不斷強調多元聲音的重要，但是當他們把解決的焦點集中在如何改變書寫的文體來呈現，可以說是把
Bakhtin（1981）所說的那種多音對話（dialogic）的狀況，簡化為對話（dialogue）的概念。 總之，田野工作所激發出來的反身性與批判性，是一種在實踐（praxis）中，一種廣義的溝通與交談的過程中，因為因應研究者與對話者主體位置的持續移位，以及知



林開世‧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 

 

93 

識生產的不確定性，所建立起來的一種思考習性；而田野的實踐與書桌的書寫，兩者既互相影響，卻持續維持一種創造性的緊張關係，使得民族誌書寫無法被化約為再現的計畫，而田野工作也不可能只是一種收集民族誌材料的「方法」。 

 

情緒與倫理的工作 接下來，筆者要再度強調，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大部分內容，其實是無法用「研究方法」來形容。在田野中，我們做很多事，其中包括根據某些研究旨趣來收集所謂的「民族誌資料」，但是更多時候，我們就是「做」。「做」指的就是「做人」、「做事」、建立關係、交朋友等等。換句話說，人類學田野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特性就是，這是一種有關情緒處理與倫理抉擇的工作。 人類學式的田野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的前提下，它要求人類學者暫時摒棄個人的價值判斷來與一些文化主體位置差異很大的人建立長期的對話關係。這種要求其實已經蘊含了一個抉擇：這種田野關係能否持續，必須要交往的雙方能透過理解、尊重、交涉、甚至爭議來繼續維繫對話的可能。而這個與交會者（interlocutors）對話的過程中，人們是處在一個時時要與自己以及他人妥協，並時時要轉換主體位置的情境下。因此，在田野中的人類學家，無可避免的負擔起接受對話者的社會生活方式與社會關係之責任，他必須進入這種生活世界中，與別人的好惡、猜忌、爭鬥糾纏在一起，建立一種可以互信的默契，並且承接這段關係可能帶來的正面或負面的結果。相同的，田野中的對話者也需要承擔讓一個外來者捲入其社會生活的後果，人類學者在其社群中的後續作為與成敗，也成為他們的名聲的一部份。自此，雙方如果想要讓這個對話關係持續，那就必須負起打斷或削減交往的行為後果。要維繫這種對話必然要付出某種代價，而且這種後果交往的雙方都要承擔。這不是單方面認定人類學家就是強勢的一方，民族誌書寫作為一種客體化他者的銘刻，是否會造成被研究者身體或心理上的傷害的問題？而是在交往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質疑、挑戰與衝突應當如何被處理的問題。 研究者要透過他們的實踐，不論是社會交往上或寫作上，一方面與研究對象保持一種對話上的尊重，另一方面還能平衡處理維繫關係所必須付出的各種不同情感情緒與時間精力。而這個交往過程的品質，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書寫出來的民族誌會以哪一種性質出現。理想上，良好的溝通與友善的交往，應該會產生比較豐富與完整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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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但是實際上，這不是必然相關的。能在田野中與人建立起良好的友誼，不能保證研究者就可以生產出具有洞識的見解；相反的，到處與人衝撞，得罪了許多在地人的研究者，也不見得就不能清楚掌握一個社群的秩序原則。馬林諾斯基的日記出版了以後，許多人類學家才鬆了一口氣的承認，原來在田野中的許多的厭惡、不耐煩、甚至憤怒的情緒是正常的，沒有必要一定要熱愛田野中的人，有辦法結交到當地的好友，才能成為一位優秀的人類學家。在田野中與報導人建立一種契合（rapport）關係，是繼續工作的重要條件，但是負面的情緒與交往中罪惡感，既是無法避免，有時反而是讓你反思自己在整個交流中的主體位置應當如何擺放的機會，還有強迫自己去面對有哪些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制約了雙方可以交往的形式。 維持某種繼續對話的空間，固然需要田野工作者有意的經營、談判或與他人進行角力，但是有些特殊的事件，田野工作者卻必須面臨原則性的決斷。例如在目睹家暴、虐童，或遭遇性騷擾的狀況，研究者可能必須冒著得罪報導人，甚至被驅趕出村子的後果，來介入阻止，特別是當在地的社群，因為各種原因，無法阻止悲劇發生時，可能要選擇出面干涉。在極端的情境，當研究者發現自己置身於族群性的暴力衝突事件當中，或者因為研究者的出現，造成原本已經緊張的社會關係，更加惡化。人類學者可能只好選擇放棄繼續進行田野工作，離開。 雖然這樣極端的情況相當罕見，但是建立一個田野倫理的停損點，維持某些為或不為的原則，也是一種溝通與尊重的方式。有些不得已的抉擇可能只是短期的挫敗，把時間拉長，把焦點從少數人擴大到更大的社群，可能我們透過打斷對話與得罪別人卻獲得的更多。 所以，無論是田野中的關係是和諧還是衝突，人類學者都要負擔起這種交往所衍生的社會與知識的後果。你是以哪種人格角色或身分地位來面對被研究者，會有不同的知識被激發出來，也會觸動起不同的情緒。 大部分的時候，田野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要處理如何在這些不同的情緒與關係中，找到一個可以繼續被田野中的人們接受的方式；然後設法在各種交錯的要求、拒絕、嘗試、加強中，持續學習與累積知識。這些多重複雜關係與情緒的加總以及他們能產生與提供的情報，就是田野工作者整體要承擔與應對的責任。 此外，田野的社群也往往具有複雜的網絡與階序的構造，研究者不可能與所有人都保持同樣良好的關係，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人對自己的看法與評價。根據自己的性



林開世‧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 

 

95 

格與身分，還有被引介進入田野的途徑，一個人常常只能選擇與某些人建立比較濃厚的交往，不管你願意或不願意，勢必要放棄其他的可能連結。但更常見的是，其實是由別人根據他們對情境與人事的評估，選擇要與外來的研究者維繫甚麼樣的交情，田野工作者並沒有擁有太大的主導權。 進一步來說，過分強調人類學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默契或契合，或者溝通技巧與倫理態度，可能誇大了個人特質在田野中重要性。不同的田野社區，會如何接納你或排斥你，可能反映的不只是研究者經營關係的結果。而是該群人過去重要的歷史經驗或者當時的社會經濟處境。我自己在宜蘭的幾個社區調查的經驗發現，一般來說，經歷過社區總體營造洗禮的村民，比起沒有社造經驗的，更容易接納外來的調查者，被訪談時也比較能講故事也願意講。但是因為訪談到的內容，可能都已經透過當地社區幹部在溝通與尋求支持的過程中選擇與過濾，常常有標準化的傾向。有的社區仰賴外來的公部門資源才有能力來做公共建設，通常對外來訪問者就比較友善，但對研究者還是比較有戒心；而職業分化越複雜的社區，或者大量的通勤在外工作的聚落，人們可能還是很友善，但是相較下就越難建立起比較有深度的社會連結。 在這麼多條件與因素交雜中，所謂「民族誌」可以視為要在眾多的可能詮釋中，運用自己選擇的詮釋來肩負起研究對象的期許與要求的工作。在綿密的關係與情感之中，要如何呈現你在田野中的經驗與學習到知識，又同時對得起當地人對你的信任，一直是人類學者最困難平衡的工作。 此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倫理，並不會隨著一次田野的結束而終止。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與研究社群保持長期的關係，雙方所負擔的責任與義務，往往就會伴隨著人們交往的深刻與否以及時間長短來演進。所以整體來看，這是一種以開放性主體為基礎，隨脈絡而變化的倫理關係，也是人類學非常清楚的與大部分的社會科學與生醫科學研究不同的地方。最近幾年科技部在推動的學術倫理審查，在人類學界引起很大的反彈，就是因為那些審查標準，往往與人類學田野的實際研究情境相差太大，我們與田野對話者之間的倫理關係，無法簡單的被化約為有沒有得到被研究者知情同意？研究對象有沒有牽涉到未成年孩童？或者研究成果有無具體回饋當地人？等等形式上的要求。這些審查基本上關心的其實是：如何從陌生人取得短期性資料，而不致引起法律相關責任的形式性倫理要求。而人類學的研究往往仰賴非正式的、情感性、非算計的關係，形式性規範的引入，反而會對這種關係產生不必要的緊張，甚至導致田野工作的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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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田野工作是以個人的全部身體作為研究的工具與知識的載體的一種知識實踐，在其追尋新知與累積經驗的過程中，研究者是以一個完整的人，具有可以改變和不願意改變的自我，來面對另外一群同樣是完整的人，也具有改變或不改變能力的自我。透過接觸與建立契合，研究者與對話對象商量談判出某些知識與產生知識的關係，因此這種知識及其脈絡都是透過田野實踐，在社會關係與情緒流動中建構出來。這是人類學田野的另一個重要的特性，在各種關係與情緒中工作，生產出難以被化約的動態知識。 

 

小結與進一步的討論 古典民族誌傳統從十九世紀自然歷史的調查方法所借來的一些經驗觀察標準，強調要在自然的環境中，對物種作近距離的直接的密集考察與形貌分類。7 到了二十世紀初，由英美為首的人類學家逐漸發展出一套觀察人群的民族誌研究方法。強調長期的田野，密集與近距離的接觸，在盡量接近自然的環境中觀察，參與當地的生活，學習在地的語言，掌握「在地者的觀點」。這些形式上的要求，雖然是理想，不是別的學科的學者就做不到，也不是所有人類學者都做得到。但從這個經驗主義的田野工作傳統中，人類學建立了一些特殊、先於理論的傾向，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態度與習性。這篇文章認為至少有四點值得特別重視：開放性與關係性的自我；主體位置的不確定性；高度的反身性與批判性；情緒與倫理抉擇的工作。 這些歸納出來的特殊性可能會招來兩個方向的質疑。 第一，有人或許會質疑本文所提出的這些後設理論的傾向，如何能超越文化的差異？難道開放的自我與不確定的主體位置，不會因文化社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程度與不同形式的展現嗎？難道反身性與批判性不是一種現代性的現象嗎？從本文的立場來說，可以簡單回答：會，這些研究傾向的確會因文化處境不同，而有所差異。本文並沒有否定不同的文化生活方式，可能會產生不同形式的田野工作，不同的田野可能需要不同的描述與理解的形式。8 但這些差異之下，即使在文化規範最為嚴謹的情況，自我與主體性仍然是具有反身性與不確定性的可能。這種能某種程度的客觀化自己的主體位置的能力與人類的語言使用與身體實踐是相關的。雖然許多文化不必然會有主客對立的分類思考範疇，也沒有清楚的自我概念，但是在現代性的衝擊下，人們對於自身所處的社群與文化，變得前所未有的自覺；商品經濟與消費市場的滲透與擴張，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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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個體的主體性透過貨幣與物的流通與累積，更加清晰的展演出來。因此，我們可以說，人類學田野工作中的這些傾向與特性，一方面是當代文化互動、相連的處境所激化出來的效應，另一方面也是面對這種處境所發展出來的應對與反思。這些對社會現實的後設概念，本身也是在歷史過程中繼續的演變。 第二，有些人也許會抗議，這四點並不需要經歷田野工作才能有，有了田野經驗也不一定就會有這些體認。話雖如此，但這四點特性，都牽涉到一種對於「甚麼是社會現實」的後設。本文的論點就建立在如果人類學家願意面對社會文化現象的不確定性與偶發性，而不是去掩蓋或克服它們，那麼田野工作就可以說是最能體現這種現實觀的一種理論實踐（praxis）。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類學家都會接受這一後設，很多人反而是把他們的理論建立在如何去除、篩選掉田野中的那些不確定的「雜音」或「混亂」。但是正因為人類學長期以來就是在殖民主義的脈絡中，來調查與理解所謂的「非我的他者」，這種建立客觀性理論的努力，難以避免的與不平等的政治文化關係牽連在一起，更可以被視為是殖民統治技藝的一環。9 因此，即使是實證論的人類學者都意識到他們的理論與研究對象的關係上的道德曖昧性。人類學在 1980 年代後現代主義會引起如此大的迴響，正是因為再現他者的書寫權威被解構後，田野與書桌之間的空隙，突然變的寬到難以跨越。書寫民族誌再也無法訴諸於科學性、中立性的標準，而必須成為有意識的政治介入，無論是激進或保守的觀點都必須要找到合理化自己的研究的基礎。 然而，本文想要指出，“Writing Culture”一書及其跟隨者，從民族誌書寫入手的反身性批判，固然刺激了人類學重新去面對田野的工作現場與書桌的再現書寫之間的關係。但是因為他們仍然把焦點放在書寫形式的檢討，反而局限了他們的批判。10本文從田野工作作為一種實踐出發，強調田野現場的不穩定性與開放性，拒絕讓再現的問題，取代真實的流動經驗，也反對用一些抽象絕對的標準來製造製造出一些無法克服的主/客觀對立，然後再宣稱可以用各種文學修辭或風格形式來解消問題。田野中，無論是研究者或被研究者都是在經營變動中的多重主體位置，但是是在一個他們無法掌控也無法完全理解的清況中進行。人類學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宣稱擁有這個再現的責任，而是要透過實作去學習與開拓不同的知識與選擇性的介入在地的生活。田野工作生產出來的知識與研究者的社會位置與文化政治策略是伴隨而起，要採取哪種表達或書寫形式來呈現，一方面與在地人群知識或社會性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研究者介入這個知識生產過程的策略有關，沒有哪一種書寫方式具有當然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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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個觀點來看，再現田野經驗的形式與其重要性應當是隨著不同田野而有所差異。例如，在一個相對被邊緣化，遭受外來力量所宰制的社群，人類學家可能還能扮演替他們發聲，或者協助他們發聲的角色。這時透過一些客觀化的策略來具體呈現當地社群面臨的政治經濟壓力及其後果，可能是一種比較好的書寫形式。在國家或正式組織所設下的框架中，權威性的書寫作為官僚性的語言，比較能發揮抗衡的作用，書寫者需要負起的再現責任相對上要沉重。然而，當人類學者進入面對的是已經有能力自行發言，甚至抗拒讓你代言的社群，研究者不但要降低作為詮釋在地知識的角色，而且進入田野要關注的事與需要建立的關係，也隨之改變，書寫形式上當然也必須與你介入的位置與關注的議題性質相配合，不能持續使用素樸的寫實主義形式來再現所謂的「在地」。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人類學家認真地看待前面所談的田野工作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反身性與倫理性，那麼不只是民族誌書寫再現作為一種銘刻，一種具有穩定性與權力性的知識，需要被我們放在殖民主義的框架中來檢討。田野工作過程中的人類學者與在地者兩方，他們的語言與文字，交流、角力與談判，也同樣要放在自我主體性是如何被塑造、取代、延遲、隱藏的過程中去考察。田野工作成功的要務，並不只是人類學者如何與在地人取得某種契合、某種友誼，而是如何能從這段經驗中，找到並肯定人們交往過程中如何繼續能維持一種合乎倫理的社會性（sociality）。這種以互為主體性為基礎的關係，既不是被外在的結構力量所決定，也不是個體抽象的、自由選擇的結果；這種田野中交往既不是開放、無礙的對話溝通，也不是一連串不相稱的（incommensurate）的各自表述。後現代主義者尖銳地指出人類學的民族誌，雖以書寫他者為目標，其實寫的仍是人類學者自己。但是他們的批評只對了一半，人類學家的確是將自我編織入研究之中，但這件事本身不必然是負面的，只要我們仍然在田野中繼續保持對話，繼續開放自我的主體位置，把揣摩、貼近別人的主體性，當成是努力的目標；一方面透過參與別人的生活經驗，隨著情境而調整新的主體位置，另一方面持續將普遍性的範疇具體的放在特定的脈絡中考察；那人類學的民族誌工作就繼續有存在的需要與道理。我們需要警覺的是，當民族誌書寫做為一種銘刻的技藝，生產出一種穩定、客觀的再現知識，宣稱能夠清楚的定位他者的主體性，能替別人的文化找到界線與範圍。當文本取代了「真實」成為比生活過程更具有「真實」的權威，書寫的琢磨取代田野的實作，成為人類學的核心關懷，那時這個學科就真的錯失了它反思與再生的能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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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的人類學田野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在當代全球化與流動性的世界中，還繼續能作為一種獨特有效的研究方法嗎？這是一個複雜而且不容易講清楚的問題，本文只能簡單地從前面所討論的那些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特殊性來做一些推論，如果要做比較完整的討論就需要更為多面向的兼顧，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工作了。無論如何，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當然是因為人類學在當代面臨了一些嚴重的挑戰，一些習以為常的研究假設發生動搖，讓整個學科進入了另一次的「危機意識」。簡單地來說，因為經濟與科技上的變化，當代進入一個人、物、資本、圖像、情報快速且大量流動的時代，這些流動跨越各種過去相對上堅固的界線，形成各種比以前更加快速與密集的聯繫模式，讓遙遠發生的事，陌生人做的決定可以影響到原本毫無關聯的社群與文化，其結果是所謂的全球與在地糾纏一起，時空被壓縮的同時，人們的各種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的實踐也交互連結延展到世界各地。 當代這種全球化與流動化對人類學的衝擊可以簡單地從三方面來看：首先，在研究的對象上，那些原來被稱為 「土著」、「在地人」或「村民」的人已經不再是逗留在一個小地方的居民，很多人不但因為工作、經商、求學、打工、移民、婚姻而移動，而且建立了更多的跨聚落的連結與交往，使得「在地人」和人類學家一樣都是跨文化的世界人（cosmopolitan）。 接著，研究的地點也就是所謂的「在地」已經不再是「在地」，而是各種遠方來的資本、情報、關係聚匯重整的節點，地方不再是一個當然的研究場所，反而是一個必須被解釋的「計畫」，牽涉到當事者有意的經營與生活倫理的訴求。也就是說，地方不但不一定是研究的單位，反而地方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Appadurai 1996: 

178）成為一個必須要探究的主題。地方成為各種人、物、資本、情報的流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不必然要成為研究分析上的出發點。 研究的主題上，人類學過去所宣稱的研究客體—文化，在全球化衝擊下，不但文化，包括社會、社區、族群這些提供穩定性、認同、限制與主體性的概念都變得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與彈性。文化既不是界線分明的客體，也不具有一致性與一貫性，而是一種社會實踐過程。 這三方面的衝擊讓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地位有了一些根本的改變： 首先，時空壓縮的結果就是進出田野不再是漫長與困難的工作，李維史陀當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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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的那種浪費在長期旅行，才能獲取一點資料的情況，在當代正快速的消失。拜全球航空與運輸業的發展以及鐵路公路基本建設的廣泛鋪設，人類學家與他的田野的距離，前所未有的縮短。原本要幾星期甚至幾個月才能抵達的部落，現在往往只要數天甚至更短就能方便的造訪；更重要的是電信與網路的擴張，使得立即與即時發生事件的消息，迅速的送到人類學家的網路帳戶以及手機之中。許多田野中的人透過各種電子媒體與網路社群，更可以與研究者隨時聯繫與交換意見。這產生了一個新的議題，所謂的田野中與田野外的分別不再是那麼的絕對，有些田野材料的取得與對於事件的掌握與理解，越來越多是透過電話、電郵、臉書、手機、網頁來進行。隨時可以獲悉田野中的狀況並加入討論與共享情報，人類學家越來越難說他或她已離開田野。這種把田野帶回家，或者把家帶到田野的情況，在過去的世代幾乎是無法想像。現在卻已經逐漸是司空見慣的事。 當然這個現象的另一面就是田野中的人，也不再像過去，安全地作為一個他者，與人類學家保持一種清楚的距離。他們現在作為相對上平等的對話者，不論在社會關係，經濟收入或者文化資源上，都與人類學家拉近。而且在當前這種後殖民主義的時代，他們更是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社群的權力位置，不但關心人類學家將如何再現他們，自己也往往主動的呈現自己想要別人認識的面貌。在這樣的脈絡下，人類學家已經不再壟斷過去那種可以代替被研究者發言的位置，充其量只能扮演中介與協助的角色。我們甚至可以說，人類學家與在地人在再現的政治上，已經是一種競爭性的關係。這種新關係的直接後果就是，人類學家在當代運作，往往要說服別人以及自己，你的研究計畫的合法性的基礎在哪裡？ 過去人類學知識的合法性基礎的一個重要來源即是：我們研究他者，那些陌生遙遠的存在，將不熟悉不清楚的奇風異俗，轉譯為可以理解甚至解釋的知識。也就是替那些無法發聲的差異發聲，再現沒有被看見（或看清）的文化。但是在全球化的當代，代理發聲與再現的工作，已經沒有當然的需求。觀光與旅遊讓許多人可以自己去經驗體會別人的生活方式；教育的普及與族群政治，也讓許多昔日的弱勢群體，取得某種程度代表自己發言的權力。這讓人類學知識的建立必須重新被定位，人類學家已經沒有「原始部落」可研究，也不再壟斷再現他者的能力。除非人類學知識能具有更具特殊的用處或批判性，否則它的存在與否就變得無關緊要。 另外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早在 1980 年代的討論就已經昭然若揭，古典人類學時期那種在一個定點作長期與密集接觸的田野工作，在當代的複雜社會中，已經無法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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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社會動力的多重來源；不同的文化實踐、社會關係、權力運作、資本流動各以不同的形式與管道，重組地方與跨地方的連結與界限。因此，只靠有限空間內的經驗調查是難以分析描述在地事件的意義與脈絡，更別說提出解釋。目前人類學上一個可能的對應策略就是跟隨著流動的人、物、關係與情報而移動，多點民族誌（Marcus 1995, 

1998）、合作民族誌（Lassiter 2005），以及跟隨路徑而建構的研究取徑（Clifford 1997）就成為人類學田野工作近年來的顯學。 這些發展都指向當代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性質已經改變，過去人類學強調的探究並翻譯民族誌中他者的在地知識，還有長期密集的參與觀察，似乎都已經隨著全球化的到來而愈趨不重要。擴大經驗調查的規模，仰賴更多巨觀的政經資料與統計，人類學的田野好像已經越來越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田野方法沒有太大的差別，成為只是眾多蒐集資料的方法中的一種。過去當然的研究對象（土著），以及習以為常的研究單位（在地）也已經不再是人類學田野可以宣稱的專門領域。總而言之，在當代情境下，有兩個對於人類學田野工作的質疑，我們必須去面對。第一，喪失了過去那些遠方異國的他者文化，人類學沒有傳統田野作為研究的對象，這學科還有甚麼特色，甚至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第二，如果傳統的長期與密集的參與觀察，已經不足以應付當代這種複雜流動的世界，人類學式的田野工作還有必要嗎？12
 在本文前面有關田野工作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反身性與倫理性的立場與討論後，我們可以清楚與積極的回應這兩個質疑。首先，對於那些覺得在全球化衝擊下，人類學已經喪失其特殊的研究對象以及獨特的研究方法，因而人類學知識已經沒有其獨立的地位的說法。從本文的觀點來看，這其實是犯了以形式來分類的謬誤，將人類學等同於人類學者過去所研究的主題與對象。13從學科歷史來看，人類學在過去的確把研究的主要焦點放在小規模、非西方的社會文化，但是這是因為在大學學科建置中的制度分工與分配資源的結果，並不是這門學科的知識與方法論上的取向。一個學科之所以是學科，應當是由它的理論實踐來定義，看其學者如何從一些相關連的知識操作中，發展出其特殊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技術，來構成其經驗研究的範疇與安排。這不是說整個學科共享一種理論典範或者知識論立場，而是這個學科中的研究者，對於他們的理論概念如何建構研究的現象，有一些基本的傾向與態度。不論在理論建構的方式或研究方法上有多大的差異，同一學科的人應該會對甚麼是社會真實與知識的價值有一些類似的假定。 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也許在不斷的變動與轉換中，但是人類學作為一種知識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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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因為研究對象的改變，喪失其特殊的關懷與研究取向。相似的，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特殊性，並不在於在田野時間的長短或參與的程度，而是蘊含在一些特殊的前理論傾向下所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態度與習性。而從本文前面的討論，我們更可以確認，人類學式的田野所具有的知識敏銳、批判性與反身性，不一定要依靠自身與其研究他者之間具有強烈的差異，所產生的疏離作用來激起；如果研究者是能接受自己與被研究者都有自我主體性的開放性，並能細緻的分析雙方在對話過程中主體如何定位與移位，那研究對象就無所謂是在遙遠的部落或城市中的白領階級。差異性大的他者讓我們更容易意識到自己的文化本位主義，但透過民族誌比較的框架，將原本習以為常的文化習性去熟悉化（defamiliarised），讓不同主體位置的不確定性繼續成為人類學所關注的要點，有沒有「異國情調」的他者可以研究，早已不是問題。 田野的實作也許仍是人類學最重要的一種研究技術與實踐，也是學科認同的標誌，但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它不等於人類學，它可以被視為構成人類學知識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那些主張在當代的情境下，人類學的田野方法，愈來愈與其他學科重疊與相似，進而就會喪失其獨特性的人，其實是錯誤地以為方法論就是理論，人類學的特殊性只剩下其研究方法——田野工作。 至於傳統的田野工作方式，在單一地點做深度的參與觀察，是否在當代情境中，已經不再具有優越性與必要性，其實仍然是一個值得辯論的問題。14但可確定的是當代的人類學，的確需要 Henrietta Moore（2004）所提出一些不同的「觀念—隱喻」（concept-metaphors）來重新概念化全球與在地的關係；也需要不同的研究策略來處理全球各地日益繁複的管理裝置（apparatus），探究它們如何讓沒有互相接觸連結的行動者可以使用技術與知識所構成的媒介，來理解、介入或控管大量跨地域流動的人、物、情報、資本等等（Feldman 2011）。蹲點密集觀察的研究策略，也許已經不足以掌握當代複雜流動的現象，但透過人類學田野實踐所培養出來的那些特殊的知識敏銳性、批判性與反身性，以及強調與被研究者相處的倫理關係與情緒溝通，將繼續伴隨人類學的研究，前往未曾到過的領域探索。 

 

附  註 

1. 但數目仍然可觀，有兩本同名的論文集，C. W. Watson（1999）Being There: 

Fieldwork in Anthropology；J. Borneman and A. Hammoudi（2009）Being The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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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work Encounter and the Making of Truth。另外，有關如何在當代從事實驗性的田野，可見 Coleman and Collins（2006）；Rabinow et al.（2008）；Faubion and Marcus（2009）。對民族誌田野做比較全面性的討論，可見 Robben and Sluka（2007）。另外，有一批和本文討論的議題相關，但不是本文所關心的重點，就是一直有許多作品，討論人類學家在田野工作時的經驗與遭遇，以及應對的技巧與方法，其中最具有參考價值之一的就是Wolcott（1995）。 

2. 這當然是一個人類學界的神話，也是馬林諾斯基想要我們相信的神話。根據 Young（2004: 162），其實遠在 1902年，馬林諾斯基的老師 Rivers就已經在 Todas的研究時就採用了類似的方式。 

3. 最有名的一個例證，就是 Geertz（1983）的那篇「從土著觀點來看」。 

4. 很多人都以為這種主體的曖昧性與不穩定性的概念是 1980 年代後現代主義帶來的影響，但是如果我們回溯人類學史，早在二十世紀初 Franz Boas的作品中就已經有這種反對各類化約主義，強調歷史特殊性的立場，有關這段知識系譜，見 Webb 

Keane（2003）。 

5. 或者用 Derrida（1982）有名的錯別字 “differance”，更能清楚表達這個狀態。 

6. 這一點，Sangren（1988）也有類似的批評。他提出反省性只圍繞在寫作與文本的權力與權威，只是重新在製造了另一種文本權威，一種仍然在同樣的權力結構之中的再現關係，無法超越這種批判所要批判的。我們應當要做的事，是將文本放在更大的社會、政治脈絡中來理解，反思才有意義。 

7. 有關十九世紀博物學家發展出來的調查方法與分類制度，如何形成與發展，再進一步影響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可見 Kukllick（1997）。 

8. 有關人類學民族誌傳統中顯現出的那種田野工作與民族誌知識建構之間的複雜關係，可以見陳文德（2007：256-260）精彩的討論。 

9. 有關人類學如何與其他學科知識一起構成殖民主義的知識模式的討論，可見 Cohn（1996）。 

10. 公平一點來說，“Writing Culture”一書的作者群，其實不應該被籠統的分類成單一立場。他們之間對於再現政治的看法有不少差異。舉 Talal Asad（1986）為例，他在此書中那篇討論文化翻譯概念的文章，就對透過實驗性書寫來促進文化之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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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理解的可能，抱持著一個比較保留的態度。他認為文化的翻譯不只是文字之間意義的琢磨，而是「學習另外一種生活形式」（Asad 1986: 149）。而翻譯時的歷史情境以及語言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往往已經是各種權力被制度化的結果。因此，反而是為何會有文化之間翻譯的限制與困難，更值得我們重視。只透過個別學者在民族誌再現的形式上創新與實驗，能否挑戰這個更大的脈絡與制度，他是相當懷疑的。 

11. 一個必要的澄清，本文把田野與書寫放在一起對比，並不是要重啟過去那種田野相對於書寫，經驗主義對比於建構論這種二元對立，也不是用「回到民族誌田野」的呼籲來回應有關再現的批評，好像科學性與詮釋性是兩種必然對立的選擇，而是強調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是重要而且難以避免，繼續維持這種創造性的緊張，反而可以是人類學反思性的動力。類似的看法可見 Henrietta Moore（1999: 

5-7）。 

12. 類似的質疑，可見 Marcus ( 2008 )。 

13. John Comaroff（2010），也有提出了類似的看法。 

14. 有關密集田野經驗在人類學知識生產中的重要性，相關的討論相當的多，像
Kirsten Hastrup and Peter Hervik（1994）編輯的“Social Experience and Anthrop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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